项目建设期内获国家级、省级部门认定的工业和信息化、科技创新领域的品牌及证明材料

填报企业（盖章）：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荣誉内容
	级别
	主管部门/

认证机关
	批复文号/

证书号
	认定时间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

填写注：  
1.企业荣誉是指在项目建设期内项目承担企业经国家级、省级部门认定且在有效期内的工业和信息化、科技创新领域的品牌，如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质量标杆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、“链主”企业、人工智能骨干企业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，或制造业创新中心、企业（工程）技术中心、技术创新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牵头企业、或大数据、工业互联网、智能制造、绿色制造、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项目，或获得的国家、省科技奖励（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奖），或其他（需具体说明）荣誉。
2.“项目级别”可填写：国家级、省级。
